
克农牧发〔2021〕304号

关于印发《克什克腾旗农业机械报废
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乡镇政府：
为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快淘汰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机，促进农业机械装备结构优化调整和节能减排，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内蒙古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内农牧机发〔2020〕280号）和赤峰市农牧局、财政局、商务局关于印发《赤峰市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赤农牧机发〔2020〕15号）文件精神，经克旗农牧局领导班子研究，制定了《克旗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克什克腾旗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

克什克腾旗农牧局
2021年11月10日





克什克腾旗农业机械报废更新
补贴实施方案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农牧厅、财政厅、商务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内农牧机发〔2020〕280号）和《赤峰市农牧局、财政局、商务局关于印发赤峰市农机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赤农牧机发〔2020〕15号）精神，结合我旗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农民自愿、政策支持、方便高效、安全环保”为原则，通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引导，鼓励农业机械以旧换新和升级换代，进一步加大耗能高、污染重、安全性能低的老旧农业机械淘汰力度，加快先进适用、节能环保、安全可靠农业机械的推广应用。
二、实施范围及补贴对象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在全旗范围内实施。补贴对象为从事农牧业生产的个人和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农牧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牧区集体经济组织、农牧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牧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牧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三、报废种类和报废条件
补贴报废农业机械种类为《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农业机械，包括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水稻插秧机、机动喷雾（粉）机、机动脱粒机、饲料（草）粉碎机、铡草机。其中，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报废更新补贴工作从2020年已经开始实施，其它种类产品报废更新补贴根据自治区农牧厅确定公布的标准实施。补贴的报废农业机械应当主要部件齐全，来源清楚合法，机主应就机具来源、归属等作出书面承诺。纳入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需要提供监理机构核发的牌证；无牌证或未纳入牌证管理的，应当具有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等机具身份信息。对未达报废年限但安全隐患大、故障发生率高、损毁严重、维修成本高的农机，原则上也允许申请报废补贴，但需向旗农牧局提出申请，报请市农牧局农机科审核确认后给予办理。
四、补贴标准和补贴资金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由报废部分补贴和更新部分补贴两部分构成。其中，报废部分补贴实行定额补贴，最高报废补贴额不超过发布的补贴额度（详见附表1）；更新部分补贴额按自治区发布的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相关规定执行。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来源于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资金，2021年我旗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指标用于农业机械报废补贴资金为10万元，2021年以后按自治区农牧厅和赤峰市农牧局要求安排资金数量。年度资金指标用完为止，不再接受新的申请。农业机械报废补贴资金与农机具购置补贴共同结算，届时用于农业机械报废补贴资金如有剩余，结转用于农机具购置补贴。
五、回收企业
报废农机回收企业（以下简称：“回收企业”）应以当地具备资质的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为主，也可选择依法具有农机回收拆解经营业务的其他企业或合作社，自愿承担农机报废回收拆解业务的回收企业，应向旗农牧局填报《报废农机回收企业申请表》（详见附表2）。旗农牧局依据相关标准或要求，组织对辖区申报的回收企业实地核实，上报市农牧局农机科，经自治区农牧厅审核公布，未经公布确认的回收企业收购的报废机具不予补贴。回收企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环保的规定，按照《报废农业机械回收拆解技术规范》（NY/T2900-2016）的要求开展拆解业务，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公示报废补贴农机产品的机型、类别及补贴标准等相关内容；在回收、拆解旧机等固定场地需安装监控摄像设备。
目前经自治区农牧厅、商务厅公布的克什克腾旗具有回收拆解资质的企业及联系方式：
克什克腾旗金泽农机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方式：13474866338
六、操作程序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以“自愿报废、监督拆解、方便高效、促进更新”的原则，着力抓好以下几个环节：
（一）报废旧机。机主自愿将达到报废条件的农牧业机械交售给回收企业。回收企业应当核对机主信息和拟报废的农机信息，并向机主出具《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样式见附表3），回收企业应当及时向旗农牧局提供机主和报废农机信息。
（二）解体销毁。回收企业及时对回收的农机进行拆解并建立档案，对国家禁止生产销售的发动机等部件进行破坏性处理。拆解档案应包括铭牌等其他能体现农机身份的原始资料，保存期不少于3年。旗农牧局应对回收企业拆解或者销毁农机进行监督。
（三）注销登记。纳入牌证管理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机主持《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和相关证照，到旗农牧局依法办理牌证注销手续。旗农牧局在核对机主和报废农机信息后，在《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上签注“已办理注销登记”字样。
（四）兑现补贴。机主凭有效《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和身份证件，按相关规定申请补贴。旗农牧局审核回收企业送交的《确认表》第三联（用于申领补贴联），确认机主的报废补贴申请并及时结算。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旗农牧、财政、商务部门要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切实加强农机报废更新工作的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农机报废更新操作办法和配套工作制度，建立健全责任机制，确保农机报废更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旗农牧局要及时总结报废更新补贴工作经验和成效，做好进度统计及信息报送工作。并会同商务部门依法对农机报废回收工作实施监管，防止报废农机再次流入市场，确保农机报废更新工作顺利进行。
（二）推行政务公开。旗农牧局应会同财政、商务部门，加强对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宣传和咨询工作，建立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信息档案，及时公布补贴资金使用进度。对补贴受益人进行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三）强化管理服务。旗农牧局会同财政、商务部门细化工作程序、操作办法和具体要求，搞好与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相互衔接，优化补贴程序，完善工作制度，提高补贴资金结算和兑付效率。加强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资金实施情况的督导检查，严查伪造报废证明、套取补贴资金等违规行为。一旦发现农机回收单位违规出售报废农机的，将取消其办理农机报废更新补贴试点工作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报废农机在首次上牌登记后，之后发生自由买卖，而未到旗农牧局过户并变更产权人的，可到原产权人户籍地相关部门变更。
投诉举报电话：0476-5222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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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内蒙古自治区中央财政资金农机报废补贴额一览表

	机   型
	类    别
	报废年限（年）
	补贴额（元）

	轮式拖拉机
	20马力以下
	10
	1000

	
	20-50马力（含）
	15
	3500

	
	50-80马力（含）
	
	7000

	
	80-100马力（含）
	
	10000

	
	100马力以上
	
	12000

	自走式全喂入稻
麦联合收割机
	喂入量0.5-1kg/s（含）
	12
	3000

	
	喂入量1-3kg/s（含）
	
	5500

	
	喂入量3-4kg/s（含）
	
	7300

	
	喂入量4kg/s以上
	
	11000

	自走式半喂入稻
麦联合收割机
	3行，35马力（含）以上
	
	7200

	
	4行（含）以上，35马力（含）以上
	
	17500

	悬挂式玉米联
合收割机
	1-2行
	10
	3000

	
	3-4行
	
	5500

	自走式玉米
联合收割机
	2行
	12
	7200

	
	3行
	
	12500

	
	4行及以上
	
	20000

	水稻插秧机
	与手扶拖拉机配套； 4行 
	8
	500

	
	手扶步进式；2行
	
	500

	
	手扶步进式；以手扶或微耕机底盘为基础且无底盘升降等装置；4行及以上
	
	1000

	
	手扶步进式；4行
	
	1200

	
	手扶步进式；6行及以上
	
	1600

	
	独轮乘坐式；6行及以上
	10
	1200

	
	四轮乘坐式；4行 
	
	5000

	
	四轮乘坐式；6、7行
	
	7900

	
	四轮乘坐式；8行及以上
	
	11500

	喷杆喷雾机
	喷幅＜12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10
	200

	
	12m≤喷幅＜18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500

	
	功率＜18马力；形式：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简）
	
	700

	
	功率＜18马力；形式：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1400

	
	喷幅≥18m；形式：悬挂及牵引式
	
	2400

	
	18马力≤功率＜50马力；形式：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6400

	
	50马力≤功率＜100马力；形式：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7000

	
	功率≥100马力；形式：自走式，四轮驱动、四轮转向
	
	10800

	玉米脱粒机
	3t/h≤生产率＜5t/h
	8
	150

	
	5t/h≤生产率＜10t/h
	
	300

	
	10t/h≤生产率＜30t/h
	
	900

	
	生产率≥30t/h
	
	2100

	饲料（草）粉碎机
	400mm≤转子直径＜550mm
	配套功率小于等于18kW的10年，大于等于18kW的12年
	150

	
	转子直径≥550mm
	
	300

	铡草机
	6t/h≤生产率＜9t/h
	10
	300

	
	9t/h≤生产率＜15t/h
	
	800

	
	15t/h≤生产率＜20t/h
	
	900

	
	生产率≥20t/h
	
	2500






附表2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企业申请表
	企业名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注册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经营范围
	

	企业类型 （       ）

	A.原二级及以上农机维修点
	B.农机合作社

	C. 其他：                 
	

	
实地核实情况：


经审核，认定你单位具备农机报废回收/农机报废回收拆解能力。

            农牧部门（章）                        商务部门（章）
经办人：                               经办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说明：本申请表一式四份：农机回收单位、县（区、市）农机部门、市级农机部门、农业农村厅各一份。
随本表附上申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附表3
报废农业机械回收确认表
回收确认表编号：
	机主姓名/单位名称
	
	机主身份证号/组织机构代码
	

	机主地址
	

	机主联系电话
	
	机具型号
	

	机具类别
	
	出厂编号
	

	发动机号
	
	底盘（车架）号
	

	牌照号码
	
	出厂日期
	

	初次注册登记日期
	
	回收日期
	

	
农机回收单位（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已办理注销登记。
发证单位（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此栏仅适用于已上牌证的农机）

	说明：本确认表一式三份：农机回收单位、机主、农机部门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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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农业机械报废补贴申请表
编号：
	机主姓名
	
	身份证号
或组织机构代码
	

	地址
	
	电话
	

	报废农机回收确认表编号
	

	机具型号
	
	初次登记日期
	

	牌照号码
	
	发动机号码
	

	出厂编号或底盘
（车架）号码
	
	机具出厂时间
	

	机型类别核实情况
（本栏由当地农机化主管部门填写，在对应机型类别后面划“√”）
	机型
	类别
	补贴额（元）
	核实结果

	
	
	
	
	

	农牧部门意见：

报废机具信息已核实无误。
（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1.此证明作为申请农机报废补贴的凭证，不得涂改、伪造；
2.农机部门负责填写报废机具信息并核实。如核无误，签注“报废机具信息核实无误”字样。


说明：本表一式三份：一份留存机主；一份留存农机部门；一份留存财政部门。 

附表5
农业机械报废补贴实施情况统计表

单位（盖章）：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一、报废机具台数（台）
	

	其中：拖拉机（台）
	

	联合收割机（台）
	

	……（可加行）
	

	二、报废旧机补贴资金（万元）
	

	三、报废补贴资金合计（万元）
	

	四、受益农户数（户）
	



附表6
     旗（县）年度农机报废补贴机具清单
 填报单位：
	序号
	姓  名
	机  型
	号牌号码
	机具类别
	补贴资金
（元）
	联 系 地 址
	联系电话

	
	
	
	
	
	
	
	

	
	
	
	
	
	
	
	

	
	
	
	
	
	
	
	

	
	
	
	
	
	
	
	

	
	
	
	
	
	
	
	

	
	
	
	
	
	
	
	

	
	
	
	
	
	
	
	

	
	
	
	
	
	
	
	

	
	
	
	
	
	
	
	

	
	
	
	
	
	
	
	




